医疗纠纷中的《消法》适用

—以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例

民商法 闫维航

摘要：医疗纠纷案件中存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选择的不同，可能会造成具体案件处理结果的差异。受害人如果选择追究违约责任，不可避免要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司法实践中，持有医疗纠纷不适用《消法》观点的大有人在。作者认为，在处理具体纠纷时，应当区分患者的行为系一般消费还是治疗行为，不能认为医疗纠纷一概不适用《消法》，否则有违《消法》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初衷。

关键词：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欺诈 消费行为 《消法》 

一、案情简介

王某在深圳某医疗美容门诊部做双眼皮修复治疗，该门诊部手术时尚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1]给王某主刀手术的医师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2]，该门诊部未将以上情况告知王某，王某术后发现眼睛干涩，无法正常闭合，经深圳某公立医院初步诊断为干眼症。王某向主管机关举报了该门诊部的违法行为，当地主管部门进行了处罚，王某与门诊部协商未果，将门诊部及其总公司以“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纠纷”的案由诉至法院，要求门诊部及总公司“退一赔三”[3]，并赔偿其他损失，法院受理后，委托了两家机构进行损害成因的鉴定，均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被退件。在审理过程中，王某申请变更案由为“服务合同纠纷”，本案的焦点之一就从侵权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变为是否适用《消法》。
二、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

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侵权责任纠纷的案由具体到医疗纠纷领域，属于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纠纷，具体是指他人实施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行为而引起的纠纷。这类纠纷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构成要件：（1）侵权行为（2）行为人存在过错；（3）存在损害后果；（4）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服务合同纠纷则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严格责任），当事人无需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后果是导致两个请求权的产生，法律不允许当事人同时主张实现两个请求权。

具体到以上案件，属于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情形，选择侵权责任，损害结果与成因难以鉴定和评估，势必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选择违约责任，公开的案件结果显示，多数法院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倾向于认定不适用《消法》。无论如何选择，均有较大的不确定风险。基于以上考虑，作者在立案时虽选择了侵权纠纷对应的案由，但诉讼请求既主张了侵权责任的赔偿，也主张了违约责任的赔偿，实在是无奈之举。

三、医疗纠纷案例的对比分析

（一）邢昆朋案[二审案号(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216号[4],再审案号(2016)粤民申445号[5]2014年10月9日，邢昆朋前往四五八医院就诊，查体发现其背部及右下肢皮肤各有一约2厘米大小的白斑，经检查确认为白癜风。2014年10月9日至同年10月16日共八天，邢昆朋每天均前往四五八医院进行相关的治疗，其为此共支付医疗费21530元。庭审中，四五八医院多收了邢昆朋15600元治疗费，并同意退还，法院据此认定四五八医院欺诈，广州中院（二审）最终认定本案不适用《消法》，再审裁定对广州中院的观点进行了确认。
（二）隋丹凤案[(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0号[6]隋丹凤于2011年10月17日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时光医学整形门诊部（下称“时光门诊部”）签订了《广州时光医学整形美容协议书》及《外科正牙术协议书》，并由时光门诊部对其实施了上牙槽骨前突修复术伴上提牙龈术。2012年4月19日，隋丹凤又到时光门诊部接受牙齿修复手术（时光门诊部称之为“基因牙”），共计修复23颗，价款共计189000元，隋丹凤实际支付16万元，经查时光门诊部使用的牙齿并不具有任何“基因”的特征，法院认定欺诈，并且二审法院认定隋丹凤基于美观的需要，到时光门诊部进行牙齿修复的医疗美容，双方应属于上述“为生活消费需要”的交易行为，应适用《消法》的规定，支持了隋丹凤“退一赔三”的请求。

以上两个案件，虽然都认定欺诈行为成立，最终的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作者认为，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对具体的医疗行为进行了区分，白癜风的治疗不同于牙齿的修复，前者形成的是患者与医院之间的疾病治疗关系，后者是一种消费行为。前者的医疗机构是医院，后者是医疗美容门诊部。无论是主体，还是具体的医疗行为，两者虽有类似，但行为在法律的评价上，却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而影响了法律的适用和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

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王某双眼皮修复医疗纠纷案，在具体的案情上与隋丹凤案有较大的类似之处，最终法院在处理结果上也都判定适用《消法》，以上三个案例可以推出广州与深圳的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的基本逻辑。至于治疗行为与消费行为的区别，将在下文进行具体的论述。以上两地法院的裁判逻辑既兼顾了医疗领域探索性、风险性的特点，又契合了《消法》保护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权利的精神，值得推广开来，作为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

四、案件处理结果不同的思考

通过以上案件细节的对比，一部分法院在处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医疗纠纷案件，实际区分了医疗行为的性质，消费行为，特征是：“为生活消费需要”[7]。比如以上作者办理的案件，双眼皮修复手术在现在的医疗水平下技术已经很成熟，疾病治疗领域存在很多未知探索空间，受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会有较大的风险，以上提到的双眼皮修复手术显然与疾病治疗的医疗行为有本质区别，双眼皮修复术除了技术已经成熟，并且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消费。况且，医疗美容行业已经是完全市场化运作，消费者与医疗美容门诊部之间是一种经济、交易行为。现实生活中，医疗美容就诊者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应纳入消费者范畴予以保护。

从立法本意和宗旨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消费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自然人。目前，我国医疗美容行业就诊者与诊疗机构地位优劣悬殊。一方面医疗美容行业就诊者往往缺乏医学知识，对于诊疗流程及其风险知之甚少；另一方面部分医疗美容机构为谋取经济利益、吸引客户，凭借其信息、技术优势，大肆夸大宣传诊疗效果，诱导就诊者盲目消费，甚至存在恶意欺诈的情况，但对相应的副作用及风险却轻描淡写，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因此，将医疗美容就诊者纳入消费者范畴，要求医疗美容机构对其欺诈行为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对格式条款履行说明义务，有利于医疗美容行业的规范发展，有利于保护就诊者的合法权益。[8]
五、后记

目前，不同法院对于同一类医疗纠纷是否适用《消法》判决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个案细节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同法院对于是否适用《消法》裁判尺度的把握，最主要还是后者，这也是诸多案件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主要原因。作者有限的执业经验中，确实有过前述的经历，也是多数律师的苦恼。当然，绝对的裁判尺度的统一是不存在的，对于如何统一大部分案件的裁判尺度，这种宏大叙事并非本文能解决的。是否需要像英美法系一样，把判例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随着裁判文书的公开，法律共同体乃至非专业人员，都能公开查询“类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也不断地引用类案的裁判观点，法院虽然没有在判决中明确引用，但在“本院认为”部分的论述中已经有一些“影子”。同时，我们已经从最高院定期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全国范围内、省一级、市一级的法院会议纪要中，看出了最高院、各地法院在统一裁判尺度上所做的努力。

有鉴于此，希望未来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或者相关的会议纪要能够体现在本领域关于是否适用《消法》的明确规定，以期能够为裁判尺度的统一做更进一步的努力，那么本案的判决可能就更具有其社会意义。

